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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412.htm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

十五日） 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营企业流动资金

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研

究执行。 为了加强流动资金管理 ， 国务院决定：国营企业的

流动资金，改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人民银行有权制定

流动资金管理制度，管理企业的国拨流动资金，核定企业的

流动资金定额和计划，考核企业使用流动资金的效益。需要

增加的信贷人员，除在国家劳动计划内安排一些财金院校大

专毕业生等人员外，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每年另增加

信贷业务人员专项指标一万人。 流动资金由人民银行统一管

理 ， 是资金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

。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各级计委、经委、财政部门要

同银行搞好协作配合，保证这项改革顺利进行。各级企业主

管部门要加强对所属企业流动资金的管理工作，促进企业改

善经营管理，加速资金周转，为国家积累资金作出贡献。 关

于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报告 为了贯彻

执行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

决定，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一、银行统一管理流动资

金很有必要 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银行统一管理问题，财政

、银行部门已酝酿多年。今年一月，人民银行在全国分行行

长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作为银行

工作的一项重要改革。今年二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银行统



一管理流动资金后，我们组织调查组到天津、上海、北京、

江苏、四川等地，广泛听取企业和财政、计委、经委、银行

部门的意见，研究实施办法。现在各方面的看法比较一致，

都认为国务院决定进行这项改革是必要的。 一是适应财政 、 

信贷资金渠道变化的新情况，有利于加强资金管理。我国国

营企业的流动资金由财政管理和财政、银行分别供应的办法

，是五十年代制定的。当时国家财政统收统支，国营工业企

业的流动资金，经常占用部分（即定额流动资金）由财政供

应，临时占用部分由银行供应；商业企业的大部分流动资金

由银行供应。近几年来，由于国家实行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

措施，企业财权扩大，人民收入增加，国家财政分配的资金

减少，银行信贷分配的资金逐渐增多，资金分配渠道发生了

很大变化。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四年间，工商企业共增

加流动资金七百多亿元，其中８２％是银行贷款供应的，财

政供应的只占１８％。流动资金改由银行统一管理，可以把

供应资金和管理资金结合起来，对加强资金管理是有利的。 

二是加重银行责任 ， 有利于挖掘资金潜力。近几年来，企业

流动资金使用情况有所改善，但占用仍然偏多。要改变这种

状况，需要从生产、供应、销售各个环节上进行综合治理，

而加强资金管理可以促进各方面改进工作。流动资金改由银

行统一管理，银行可以把信贷杠杆和行政措施结合运用，有

利于挖掘流动资金潜力，腾出更多的资金支持重点建设和技

术改造。 三是符合经济改革的要求， 有利于促进企业节约使

用资金。 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经营自主权要进一步扩

大。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除自已积累一部分外，

要更多地通过信贷方式提供，有偿使用。这样，可以促进企



业健全经济责任制，精打细算，节约使用资金。 对这项改革

，财政、银行部门有些同志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担心银行

统一管理流动资金，会形成银行一家包，有可能削弱流动资

金的管理，忽视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应当慎重对待。我们

认为，这个看法值得重视。在改革中要认真总结经验，制定

切实可行的办法，注意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及时研究解决

执行中的问题。这样，改革是可以搞好的。二、 银行统一管

理流动资金的办法 银行统一管理国营企业流动资金 ， 要在保

证生产发展、流通扩大的合理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建立和健

全流动资金管理的责任制，运用行政办法和信贷杠杆，促进

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具体办法有以下几点： （一）企业

的国拨流动资金仍然留给企业。企业是独立经营的核算单位

，应当有一定的自有流动资金。因此，在人民银行统一管理

流动资金后，原来财政拨给工业、交通、商业等国营企业的

约一千二百亿元流动资金，仍然留给企业作为自有流动资金

，由银行进行管理。 目前 ， 企业之间国拨流动资金占流动资

金来源的比重很不平衡，有些企业国拨流动资金不到１０％

，而有些企业全部是国拨资金，不需要向银行贷款。这种状

况，不利于企业之间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相互竞争。因此，

有必要在企业之间对国拨流动资金进行适当调剂。 考虑到调

剂国拨资金要引起企业成本、 利润的变化，直接影响企业的

利益，矛盾较大。我们意见，可采取抽肥补瘦的办法，多数

企业不作变动。如工业生产企业，国拨流动资金占流动资金

来源总额２０８０％的可以不调，低于或高于这个比例的部

分要进行调剂。这种调剂，在各省、市、自治区或部门内进

行，以免引起地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收入的变动。 



对企业的国拨流动资金 ， 应该实行有偿使用，收取一定的占

用费。考虑到原来上交财政的流动资金占用费已计入上交收

入任务之内，可暂时停收，待财政利改税制度全面实行后再

恢复征收。 （二）改进企业流动资金定额或计划的核定办法

。过去对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定额，是按储备、生产、成品三

个过程和主要物资的合理周转需要核定的，办法较复杂，花

费时间较多。资金定额核定后几年不变，不能随着生产发展

作相应调整，形成“死定额、活生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今后一般可改按平均先进的销售收入资金率（或销

售成本资金率）核定工业企业的流动资金定额，每年按销售

计划调整一次，生产和销售增长了，流动资金定额可相应增

加。考虑到商业一、二级批发企业具有“蓄水池”作用，可

根据购销计划核定周转库存额，银行实行“存贷分户”管理

。对其中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如粮食、 棉花等），需

要储备的，经过国家批准，可给予专项储备贷款，按实际需

要供应。 （三）考核企业的流动资金使用情况，对超定额（

或超计划）贷款实行加息或“浮动利率”。国家下达的加速

流动资金周转指标，要作为指令性指标进行考核。企业的流

动资金占用额，在资金定额（或计划）以内的贷款，实行统

一利率，取消定额内低息贷款；超过定额（或计划）的贷款

，要加收利息。也可以实行“浮动利率”办法，在上下浮动

不超过２０％的幅度内，对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加速资金周

转指标的，降低贷款利率，少支的利息全部留给企业；完不

成的，提高贷款利率，多支的利息从企业留用的利润中开支

，以促进企业加速资金周转。 （四）根据国家的经济政策，

对不同的行业、企业和产品实行差别利率。现行的银行贷款



利率，基本上是恢复到一九七一年以前的水平，但差别性不

大，不能充分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根据国务院关于信贷实

行差别利率的原则，今后对粮食、中药材、民族贸易和民族

用品生产企业、民族手工艺品、小商品生产和知青集体企业

，继续实行优惠利率；对采购农副产品贷款和商业一、二级

批发企业经营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贷款，以及民政福

利工厂和老苏区县办工业贷款，适当降低利率；对于国家经

济政策限制发展的企业，对于同先进的大工业争原料、争能

源的小企业和落后企业、要适当提高贷款利率。 （五）建立

企业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制度。实行利改税以后，企业的财力

将逐步增加，企业发展生产、扩大流通所需的流动资金，应

当用自已积累的资金补充一部分。地方和部门用自筹资金新

建工厂，在安排基建投资的同时，要安排一定自有流动资金

。这样做，有利于控制自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企业积累了

一些自有流动资金，可以具有一定的承担风险和处理意外损

失的能力，对搞好经营是有利的。根据目前企业的利润分配

办法，对企业补充流动资金，可区别情况采取不同办法。１

． 新建、扩建企业投产需要的流动资金，原则上哪一级安排

基建投资的，由哪一级负责解决。 关于基建竣工移交生产必

须安排的机器设备的备品备件和工具模具所需流动资金，由

基建投资中解决。在当前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国家预算投资

新建、扩建的企业，正式投产需要的流动资金，可以暂由银

行贷款解决。地方、部门和企业用自筹资金建设的企业，必

须自筹３０％的自有流动资金，银行才给予贷款。合资联营

企业按国家计委等单位（８２）计基字８７８号文件规定，

由合资联营各方按合资比例筹集和补充铺底的流动资金。２



． 按照集体企业办法征税的小型企业和实行固定比例征税的

供销社、 饮食服务等企业，留用的利润较多，其生产发展所

需的流动资金，应当按照集体企业的办法，自已补充一定比

例的自有流动资金。３． 实行利润包干和承包的企业， 从增

长利润中留用的利润，较利改税的企业要多一些，应当在企

业的生产发展基金中拿出１０３０％，用于补充自有流动资

金。４． 实行利改税的企业，应在留给企业支配的资金中，

规定一定比例用于补充自有流动资金。考虑到现在留给企业

的利润基本上是原来的利润留成水平，企业按规定补充自有

流动资金有困难的， 可由当地财政、 银行部门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暂不补充或者少补充一些。留用利润增加较多的企业

，仍应按规定补充自有流动资金。 对于按照国家规定应当补

充自有流动资金的企业，如果有条件补充而不补充的，银行

可采取加收利息等经济措施进行督促。 （六）关于处理流动

资金损失问题。目前企业的物资库存中，有一部分需要削价

报废。在流动资金改由银行统一管理前， 企业要进行清仓利

库和落实资金， 并分别情况进行处理：一九八０年以前入库

需要削价报废处理的机电产品和钢材，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

的规定抓紧处理；一九八０年以前其他遗留问题的资金损失

，经清查核实并报经批准后，在国拨自有流动资金中核销；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以后入库的积压物资和积压商品，因报

废、削价、改制而发生的损失，按照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２

］１４６号文件的规定，从企业当年损益或有关资金中解决

，不再冲销企业国拨流动资金和银行贷款，也不要长期挂帐

。 （七）加强各方面的协作配合，共同管好流动资金。目前

企业流动资金占用多，是生产和流通中存在问题的综合反映



。 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必须由各经济管理部门共同努力

，从产、供、销各个环节进行综合治理。企业主管部门对所

属企业的流动资金仍然要加强管理，银行按企业隶属关系通

过主管部门管理企业的流动资金。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报送

财政部门的财务计划和统计报表，要同时报送同级银行。三

、 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国家要授权人民银行作为国家

管理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的职能部门，并明确银行有以下权限

： 制定管理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的规章制度（同企业成本、 利

润分配等有关的问题，要同财政部商定，联合下达）；管理

企业的国拨流动资金，监督企业按照国家规定补充自有流动

资金；审查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的流动资金计划和执行情况

，考核资金使用效益；监督和检查企业流动资金的使用情况

，如发现企业有弄虚作假或挤占挪用资金问题，银行可采取

必要的信贷制裁措施。 （二）要搞好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

流动资金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必不可少的补偿资金和积累资金

，应在国民收入中进行必要的扣除。在银行一家管理流动资

金后，更要注意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使扩大再生产中固定

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安排保持合理的比例。目前信贷渠道的

资金增加较多，生产发展和流通扩大所需的流动资金，银行

可以多承担一些。如果国民经济出现新的情况，信贷平衡发

生困难，财政则要支持银行。 （三）要适当补充银行信贷人

员。银行的信贷人员，负责对企业流动资金进行日常的管理

。一九六六年以来，银行信贷业务大量增加，但信贷人员增

加不多，每个信贷员平均承担的贷款户数，由一九六五年的

六户增加到目前的十一户，增加近一倍。银行统一管理国营

企业的流动资金后，信贷人员的任务更加繁重，亟需充实人



员力量。具体意见是：大型企业设驻厂信贷组，中型企业配

驻厂信贷员，小型企业每个信贷员承担六、七户。按此计算

，在今后几年内全国需要增加信贷员五万人左右。补充信贷

人员的来源，除请国家多分配一些财金院校的大专毕业生外

，请国务院批准在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给银行增加三万

人劳动指标，从社会上招收一些待业高中毕业生，进行专业

培训。四、 改革的步骤 由银行统一管理流动资金 ， 涉及几

十万个企业和各经济部门，情况比较复杂，银行对这项工作

缺乏经验，需要进行试点。因此，这项改革应当有步骤地分

期分批实行。 （一）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统一管理流动资金

的报告后，今年上半年人民银行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 （

二）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今年下半年选择一两个城市

或纺织行业，进行流动资金统一管理的改革试点，以取得经

验。 （三）从今年七月一日起，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全部

改由银行贷款供应，国家财政不再增拨流动资金。 （四）自

明年起，按照先工业、后商业，先大中城市、后小城市的原

则，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分期分批，争取一两年内逐步做到

银行统一管理流动资金。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省、

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贯彻执行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